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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 3号
——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》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

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部署要求，

进一步完善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标准和违规情形，提高发行承

销监管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，结合发行承销业务监管实践，本

所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 3号——发行承销

违规行为监管》（以下简称《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指引》）进行

了修订。现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3 年 9 月，为规范本所对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的自律管理

工作，提升监管透明度，本所制定发布了《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

管指引》，明确并公开监管对象违规行为的主要情形、监管措施

标准及考量因素，强化市场预期。指引发布以来，整体运行良好，

提升了我所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工作的规范性。

随着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纵深推进，结合监管实践需求，

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标准和违规情形，增强

规则完备性和适应性，提高监管透明度。本次修订《发行承销违

规行为监管指引》，坚持强本强基、严监严管，围绕把握好监管的

严与度，结合发行承销业务监管实践，完善监管裁量规则，细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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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承销监管要求，努力做到严而有度、严而有方、严而有效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发行承销违规行为监管指引》本次修订内容如下：

一是完善监管处理原则和工作方式。在总则部分明确实施自

律处分“坚持分类监管、精准追责”“与违规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

社会危害程度以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相当”，宽严相济、不枉不

纵。同时，明确本所可以视违规情节轻重，在实施自律处分前，

要求当事人限期整改。

二是完善违规量罚认定情形。将违规行为涉及项目数量占比、

造成的影响与风险、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情况纳入量罚情形，

完善关于违规情节严重、较重的认定。

三是完善加重处理情形。将违规行为发生次数多、频率高或

者持续时间长调整作为从重、加重处理情形之一。补充主观过错

较大、违规行为涉及行贿或者受贿等情形作为从重、加重处理情

形之一。

四是完善减轻处理情形。补充采取有效措施减轻不良影响、

中介机构勤勉尽责，履行相关核查义务、主观过错较小等作为酌

情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予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形，督促引导当事人履

职尽责，主动纠正违规行为。

五是完善对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监管要求。补充关于证券公

司及其相关人员建立并有效执行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专项内部制度

的监管要求；细化对投资价值研究报告内部质量审核以及合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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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的要求，明确具体违规情形。


